湖里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禁猎期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我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际，制定《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禁猎期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现就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通告》主要包括 5个方面内容，分别是:公布禁猎区和禁猎期、禁猎工具和方法、禁猎对象、法律责任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1） 禁猎区和禁猎期。
内容：湖里区全域范围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
相关解读:（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对不具备划定自然保护地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划定禁猎（渔）区、规定禁猎（渔）期等措施予以保护。”（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八条“对不具备划定自然保护地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划定禁猎（渔）区、规定禁猎（渔）期等措施予以保护。”区人民政府有权划定禁猎区和禁猎期，为做好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划定湖里区行政区域范围内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
（2） 禁猎工具和方法
内容：禁止使用军用武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粘网）、地弓、吊杆、地枪、排铳、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可能危害陆生野生动物安全的狩猎装置进行捕猎。
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设陷阱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以及植保作业等除外。
政策解读:（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以及植保作业的除外。前款规定以外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2）《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禁止使用军用武器、汽枪、毒药、炸药、地枪、排铳、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装置、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火攻、烟熏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其他狩猎工具和方法狩猎。”（3）《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十六条“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粘网）、地弓、吊杆、地枪、排铳、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设陷阱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以及植保作业等除外。”
（3） 禁猎对象
内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及福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
政策解读:（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2）《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陆生野生动物，是指依法受保护的珍贵、濒危、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3）《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二条“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保护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第十一条“禁止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法律责任
内容：对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及本通告规定，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策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海警机构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有关事项
内容：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疾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确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必须依法办理特许捕猎证、狩猎证。
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政策解读：（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许捕猎证;需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第二十二条“猎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十五条“因科学研究、种族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3）《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78号)第二十条“规范性文件就当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但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范性文件应当注明有效期，有效期自文件实施之日起一般不超过5年，暂行(试行)类文件有效期不超过2年。有效期届满，规范性文件自行失效。有效期届满仍需继续执行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对文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按照相关程序重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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